附件1
体质测试工作联络员信息表
	序号
	学院名称
	姓名
	职务
	工号
	手机号码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

附件2
体质测试免测规定和申请程序

一、可申请免测的相关规定
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，学生如患有心脑血管疾病（心脏病、高血压等）、严重受伤、疾病等不适合进行剧烈运动的情况及身有残疾的学生，经县级医院或二甲以上医院鉴定，可提出免测申请。
二、申请程序
申请免测的学生填写《免予执行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申请表（个人）》（附件3），按要求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材料（必须加盖医院公章）等证明材料（门诊病人，需提供诊断证明及相关检查报告单；住院及手术病人，需提供出院记录，加盖医院公章），经各教学院审核后（加盖各教学院公章），提交申请至体质测试中心，由体质测试中心审核认定，集中审批备案。申请免测的学生，手续不全者，视为无效申请。
保健班同学免予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。

附件3
免予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申请表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	班级
	

	学    院
	
	身份证号
	

	免测
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体育教师签字（辅导员签字，加盖各教学院公章）
	
	学生签字
	

	学校体育部门意见
	         学校签章：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中等职业学校及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，“家长签字”由学生本人签字。
2.请在本表背面附上医院证明（县级或二甲医院以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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